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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价实施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禄发改规〔2021〕1 号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工业园区管委会、农业园

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价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已

经2021年 11月 16日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研究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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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11 月 2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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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价实施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设施作用，扎实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更好地服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法》、《云南省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昆明市关于加快推进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禄劝实际，特制

定《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价实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水价是指通过拦、蓄、引、提等水

利工程设施将地表水、地下水销售给农业生产经营者用于灌溉粮

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养殖的用水价格。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农业

用水价格。

第四条 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

的原则，结合用水户承受能力和工程良性运行因素，农业水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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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类定价、分步实施，全县范围内分类制定统一水价标准。

大中型灌区骨干水利工程农业水价至少达到运行维护费用

水平，有条件的地区力争达到供水成本水平；大中型灌区末级渠

系和小型灌区的农业水价达到供水成本水平，有条件的地区要达

到补偿供水成本并适当盈利水平。

小型灌区和“五小水利”工程按照“分类定价、基本合理”

的原则，充分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确定水价，兼顾农田水利工程

管护成本的方法，采取协商定价的方式，合理确定水价。

区别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业等用水类型，在终端用水

环节实行分类水价。粮食作物，用水价格要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

平。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他类型，统筹考虑用水量、生产效益、

地方农业发展政策等因素，逐步达到补偿供水成本并适当盈利水

平。

第二章 农业水费的收取与缴纳主体

第五条 凡属下列范围内提、引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农业用水

单位，均应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缴纳农业水费：

（一）由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直接供水的；

（二）在水库及其控制工程下游的河道（渠道）上、两岸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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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之间引水和提水的；

（三）取用地下水和其它形式用水的。

第六条 在全县行政区域内，凡由国家投资兴建或民办公助

兴建并已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设施，农业用水单位或个人必须缴

纳农业水费。土地发生流转或专业承包的，由实际用水户缴纳水

费。

第七条 县水务局、县农业农村局是全县行政区域内农业水

费收取和使用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供水管理单位（各乡镇

（街道）、村（居）委会（社区）、农业用水合作组织或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第三方，下同）具体负责辖区内农业水费收取工作。

第八条 鼓励发展农民用水自治、专业化服务、供水单位管

理和用户参与等多种形式的终端用水管理模式。支持农业用水合

作组织规范组建、创新发展，并充分发挥其在供水工程建设管理、

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 农业水费的收取

第九条 农业水费一律以货币方式收取。未实行精准计量的

区域按亩收费，按实际面积（数量）核算。农业水费计收标准详

见附件《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费计收标准》。附件中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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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牲畜、家禽等的水费按《云南省用水定额》（云水发﹝2019﹞

122 号）和本办法规定的水价标准计收。

第十条 各乡镇（街道）对辖区内农业水费收取工作负总责。

种植面积实行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每年 10 月底前供水管理单位

负责科学、全面核定当年辖区内作物种植结构、种植面积、应收

水费等信息，并报县水务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备案，作为当年征收

水费依据。

第十一条 农业水费当年结算，每年 12 月底前交清，由供

水管理单位逐级收取。

第十二条 用水户应当及时交付水费，不得拖延。逾期未交，

经催告后仍不交付水费的，供水单位有权停止供水。毁坏、拆除、

破坏水利工程设施的，应当责令其限期修复，情节严重的追究其

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在水价外加收任

何名目的费用或减免水费。凡出现违规操作，一经查实，将严肃

处理。

第十四条 供水管理单位收取农业水费时应使用规范票据，

建立辖区内的耕地台账、种植结构台账、用水台账、水费收支台

账等，实行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用水单位或个人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生产受到

重大损失而无力缴纳农业水费的，可提出申请，经供水管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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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可酌情缓收、减收或免收农业水费。

第十六条 对未完成水费收取的供水管理单位，县农业农村

局、县水务局不予安排解决水利工程维修、改造、设备更新等所

需费用。

第四章 农业水费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七条 农业水费的使用坚持“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

原则。农业水费主要用于弥补水利工程设施运行维护成本，执行

水价标准未达到成本水价之前，不足部分可以向财政申请补贴。

第十八条 收取的水费统一由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管理、使

用，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截留、挪用

水费。

第十九条 农业水费使用范围：

（一）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沟渠清淤除障、防渗防汛工

料补助、抽水电费；

（二）水利工程改善、建筑物及附属设备的维修；

（三）宣传、培训等业务费用；

（四）水利工程管理人员的工资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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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购买合理的办公用品，管理场所的必要维护；

（六）水文监测计量等设施和系统（信息化）的运行维护、

完善改造等。

（七）其他因水利工程管护需要产生的合理费用。

第二十条 水费可逐年结转，继续使用，但不得用于第十九

条规定以外的开支。

第二十一条 县纪委监委、发改、财政、水务、审计、等部

门应对供水管理单位水费收取、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业务指导和

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农业供水成本发生重大变化的，县发改、财政、

水务、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应及时进行成本监审或调查，适时按规

定作出调整。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发改局、财政

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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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费计收标准

名词释义：

运行维护成本水价：包括工程运行维护费（含大修费）、动

力费、人员经费、水源水费等。

全成本水价：包括运行维护成本水价和固定资产折旧费。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由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各类农村

水利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按照自愿参加、民主管理、合作互助

的原则组建，以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承担农田水利工程管护

和用水管理及为农业种植、养殖业提供灌溉排水、抗旱排涝等涉

农用水服务为主要职责，主要包括农民用水户协会（社团法人）

和业务范围包含灌溉排水、抗旱排涝等农田水利建设、管护及涉

农用水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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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水费计收标准

序

号
作物名称

净用

水定

额 m
3
/

（亩·

年）

2022 年～

2024 年

2025～2027年 2028-2030

年

2031 年及以

后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亩

·年）

用水单

价 元

/m
3

执行

价格

元/

（亩

·年）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亩

·年）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亩·

年）

1 粮食作物 0.10 0.15 0.20 0.24

水稻 410 0.10 41 0.15 62 0.20 82 0.24 98

玉米 145 0.10 15 0.15 22 0.20 29 0.24 35

小麦 205 0.10 21 0.15 31 0.20 41 0.24 49

蚕豆 185 0.10 19 0.15 28 0.20 37 0.24 44

2 经济作物 0.15 0.25 0.35 0.40

烤烟 115 0.15 17 0.25 29 0.35 40 0.40 46

露天蔬菜

（瓜果

类）

250 0.15 38 0.25 63 0.35 88

0.40 100

大棚蔬菜

（瓜果

类）

755 0.15 113 0.25 189 0.35 264

0.40 302

露天蔬菜

（茎叶

类）

315 0.15 47 0.25 79 0.35 110

0.40 126

大棚蔬菜

（茎叶

类）

945 0.15 142 0.25 236 0.35 331

0.40 378

露天花卉 320 0.15 48 0.25 80 0.35 112 0.40 128

大棚花卉 1000 0.15 150 0.25 250 0.35 350 0.40 400

果类（木

本类）
105 0.15 16 0.25 26 0.35 37

0.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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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类（草

本类）
60 0.15 9 0.25 15 0.35 21

0.40 24

池塘水产

养殖
2500 0.15 375 0.25 625 0.35 875

0.40 1000

养殖种类

净用

水定

额 m
3
/

（头、

只·年

）

2022 年～

2024 年
2025～2027年

2028-2030

年

2031 年及以

后

净用

水定

额 m
3
/

（头、

只·年

）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头

、

只·

年）

用水单

价 元

/m
3

执行

价格

元/

（头

、

只·

年）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头

、

只·

年）

用水

单价

元/m
3

执行

价格

元/

（头、

只·年

）

养殖业 0.15 0.25 0.35 0.40

水牛、黄

牛
55 0.15 8 0.25 14 0.35 19

0.40 22

羊 7 0.15 1 0.25 2 0.35 2 0.40 3

猪 30 0.15 5 0.25 8 0.35 11 0.40 12

鸡（只） 1 0.15 0.15 0.25 0.25 0.35 0.35
0.40 0.40

鸭、鹅

（只）
7 0.15 1 0.25 2 0.35 2 0.40 3

备注：1.净用水定额采用《云南省用水定额》（2019 版）中规定的中间值；

2.执行价格为净用水定额与用水单价的乘积，四舍五入后取整数；

3.畜、禽为规模化养殖的收费标准，若其用水来源于农村供水工程或自来水产，

则由相应的供水管理单位按其标准收取水费，不在按本标准重复收费。

备注：表中净用水定额根据《云南省用水定额》（云水发﹝2019﹞

122 号）测算。


